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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勞之利弊，該會業已進行農產業人力供需調查，盤點相關產業別之人力需求，目前針對各

項產業勞動力之現況評估如下： 

(一)農糧業：國內農業勞動力不足，主要係因缺乏專業技術性工作及一般農業勞動力，有關

缺乏專業技術性工作勞動力方面，擬以培訓農學院校學生、規劃學生實習與辦理農業打

工等方式養成專業技術，並為進入職場預作準備；有關缺乏一般農業勞動力方面，則透

過農業人力調度，將訓練人力有效運用於季節性缺工之農產業。 

(二)畜牧業： 

1.有關評估屠宰業引進外勞部分，業於民國 102 年 6 月請前行政院勞委會（已於本年 2

月 17 日改制為勞動部）研議全面開放屠宰場進用外勞及屠宰場可申請外勞上限至勞工

總數 40%。 

2.有關牛飼育業（乳牛場）、豬飼育業（豬場）及其他飼育業（乳羊場）等產業，已完

成人力供需調查及勞動力缺口評估，惟專案申請引進外勞之評估部分，經邀請有關產

業代表、專家及勞動部進行座談後，尚待修正及重新評估。 

3.有關雞飼育業部分，已完成人力供需調查，現階段缺工除推動學生打工、加強自動化

與輔導導入企業化經營，並以辦理培訓課程及提供經營貸款等措施，協助第二代接手

經營及減少投入者之障礙。 

(三)遠洋漁業：目前已開放遠洋漁船主僱用外籍船員，以 102 年為例，我國遠洋漁船僱用我

國籍船員約 5,156 人（約占 29%），境外僱用外籍船員人數約共計 1 萬 2,569 人（約占

71%），成為維持我國遠洋產業之重要基礎。 

(四)休閒產業：目前已輔導辦理常態性產學合作模式，引進休閒農場所需短期人力，並協助

媒合新進人員。至有關開放農業外勞之必要性，後續將與產業團體加強溝通，以暸解產

業需求。 

三、又，經評估整體農業政策及國內農業從業人員就業權益，勞動部現階段尚無開放農業外籍勞工

之規劃，惟為有效解決缺工問題，目前該部勞動力發展署各分署就業中心已可提供雇主免費

辦理求才登記及推介人才服務，以協助雇主招募所需人力。此外，勞動部預定於本年辦理農

業勞動供需委託研究計畫，分析我國農業勞動力供需情形、勞動條件、國人就業意願及考量

因素與引進外籍勞工對相關就業市場之影響，以作為政策規劃之參考，後續亦將視行政院農

委會相關評估及委託研究結果，檢討政策及提送跨國勞動力政策協商小組討論。 

（十八）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政府應修正相關條文對每人每月工資高

於新台幣 1 萬 5,366 元，卻未達基本工資 1 萬 9,047 元之民眾，

免就兼職所得部分課徵補充保險費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

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1734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4-58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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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委員就政府應修正相關條文對每人每月工資高於新台幣（以下同）1 萬 5,366 元，卻未達基

本工資 1 萬 9,047 元之民眾，免就兼職所得部分課徵補充保險費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

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二代健保實施前，主要是以經常性薪資所得計算健保費，對於只有經常性薪資的民眾而言，負

擔相對較重。高額獎金等 6 項所得（收入）納入補充保險費計收範圍後，費基已由過去僅占

總所得之 6 成擴大至 9 成以上，使所得相同者保險費負擔盡可能相近；並因補充保險費的挹

注及提升政府整體負擔比率，使得一般保險費之保險費率由 5.17%調降為 4.91%，純粹受薪民

眾之保險費負擔是相對減輕的。 

二、對於特定弱勢族群，目前政府已給予部分或全部之應自付一般健保費補助，另為避免兼差民眾

負擔過重，針對兒童及少年、中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老人、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或勞

保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資之身心障礙者、在國內就學且無專職工作之學生（含研究生）及經

濟困難者等對象之兼職所得，單次給付未達基本工資者免予扣費，已涵蓋絕大多數經濟弱勢

者在內，對於減輕弱勢民眾之負擔已有考量。 

三、102 年度補充保險費之扣費明細資料，扣費義務人應於 103 年 2 月 17 日前向健保署申報，健

保署預計於 3 月底方能完成資料整理，本部將待全年扣費明細資料齊備且有分析基礎後，再

進一步分析兼職所得收取保費之樣態及分布等資料，以供是否調整扣費下限及是否放寬特定

族群扣費標準之參據。 

四、二代健保實施後，為全面檢討新制度，並尋求相關問題解決之道，本部已邀集跨領域之專家學

者，組成「二代健保總檢討小組」，該小組除就相關議題進行研析外，並將從制度面提出長

、短期具體建議，預計 103 年 4 月可完成檢討報告，其中補充保險費制度為首要之檢討項目

，而兼職所得扣取補充保險費所衍生問題之因應亦涵蓋在內。基於制度規劃之整體性考量，

此議題宜俟該小組完成檢討報告，並就其所提建議通盤考量後，再決定適當的修正方向。 

五、委員所提，對於每月兼職薪資所得高於 1 萬 5,366 元但未達基本工資（1 萬 9,047 元）之低薪

民眾，免扣取補充保險費之建議，因與現行補充保險費係由扣費義務人於給付時逐筆認定，

並針對單次給付達一定額度者予以扣取，無須事後結算，以簡化保險費扣繳流程之制度設計

不符，爰須併同整體保險費制度改革審慎評估，本部將於方案研議時一併納入考量。 

（十九）行政院函送賴委員振昌就中國跳機客取代偷渡客問題所提質詢之

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1734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4-55） 

賴委員就中國跳機客取代偷渡客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 

有關防制陸客威脅國安、社安涉內政部警政署部分如下： 

一、內政部警政署已策頒治安維護計畫，強化相關作為，防範陸客在臺從事不法：內政部警政署基

於國家安全及社會治安工作之整體需要，主動規劃「警察機關因應陸客自由行治安維護實施


